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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顯亮

「香港舞蹈口述歷史」計劃簡介及問題的提出

城市當代舞蹈團憑藉「研究計劃：香港舞蹈口述歷史」（下稱「口述計劃」）

獲頒2020年香港舞蹈年獎「傑出舞蹈服務」。年獎頒獎詞讚許道：

研究員李海燕、林喜兒用了接近兩年時間於本港及遠赴美加訪問十位為

推動本地舞蹈界發展貢獻良多的前輩，並整合及分析訪問內容，輯錄成

《拾舞話：香港舞蹈口述歷史（五十至七十年代）》一書。此書對於香

港舞蹈文化歷史可謂彌足珍貴的口述歷史紀錄，使前輩的回憶及觀察得

以被保存下來，並讓後輩瞭解、欣賞及感謝他們的貢獻。1 

如同頒獎詞所述，該項目花費參與者諸多心力，其正式啟動的時間可追溯到民

政事務局2015年「為主要演藝團體而設的具競逐元素的資助試驗計劃」。2 直

至2018年，《拾舞話：香港舞蹈口述歷史（五十至七十年代）》（下稱《拾舞

話》），與城市當代舞蹈團另外架設的專門網站（下稱「口述歷史網站」），

一併問世。

書籍和網站在設計上略有差異。《拾舞話》一書的架構分為三部分：「拾話」

是十位受訪者的口述歷史紀錄；「拾論」收錄了兩位研究員的專論；「拾之不

盡」包括陳德昌的訪問和年表、劇照等資料。相較之下，網站的分類與整合更

加靈活，「主頁」以受訪者的生命軌跡為線索，在地圖上繪製其行跡；在「受

訪者」子目錄下，瀏覽者點擊其中任何一位，依次會出現人物信息、訪問摘

要、口述文章鏈接、相片集、訪問精華錄像與文字稿、訪問紀錄完整錄像等若

干項目。

史料價值與過程批判：
「研究計劃：香港舞蹈口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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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開論述前，我希望先介紹盧偉力為《拾舞話》撰寫的序言，從中可引申出

一些思考方向。盧認為該書「是以口述歷史方法整理關於香港舞蹈發展的一個

特定階段，可以說是香港舞蹈文化史的整理，亦屬廣義舞蹈評論活動。」3 他

所界定的「廣義舞蹈評論」，「關乎藝術思潮、文化史、美學哲學，是感知記

述、歷史綜合、理論研究，以及價值判斷的匯通。」4 他對「口述歷史」的定

義也呼應了以上理念：「『口述歷史』並非單單是史料搜集的途徑，它是動

態的，更大的價值在生命與文化的互動。一方面，它記述了過來人親述人生

經歷、回顧行實、感悟詠歎，甚至檢討評析；另一方面，它推動著今天的採

訪者與讀者對訪談者過去了解的同情，以及思考訪談題材在今天可能衍生的

意義。」 5

既然要談「方法學」，盧的兩段文字已指出了某些要素，但也有盲點等待釐

清。就「口述歷史」較為通行的定義來看，它涵蓋研究方法和調查結果兩個面

向：前者是指人們通過採訪、紀錄來獲得過去信息的過程；後者則表現為對過

去歷史的特定敘述方式，是行動展開後的結果。6 職是，我認為若要討論「口

述計劃」則必須清晰地指出以下問題：首先是口述歷史的特質，以及它對於舞

蹈研究的意義何在？其次，本次口述紀錄之過程是怎樣具體執行的？最後，作

為讀者和未來可能會使用該紀錄的研究者，我們應該注意哪些批判面向？

舞蹈研究中口述歷史的意義

為了說明「口述計劃」的獨特意義，我需要將其與既有的歷史敘事做一對比。

早在2000年，香港舞蹈界聯席會議組織、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出版了中英雙

語書籍《香港舞蹈歷史》，該書介紹了中國舞、土風舞、社交舞、芭蕾舞、娛

樂舞、現代舞，以及香港的組織活動、會議、機構。以舞蹈種類來書寫歷史，

既反映出編者特定的美學意識形態，同時點破了當時舞蹈界的權力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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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舞種之下繼以時間分段，７ 雖然分隔節點稍有出入，卻皆可看出政治史觀

無遠弗屆的力量，而編者的政治立場明顯站在漢人主體一方，如1949年中華人

民共和國之成立、1967年香港左派運動，都被視為影響舞蹈發展的重要因素。

以舞種作為論述標準的方式在六年後的《舞緣。舞故》中看似有所轉變，實則

不然。此書由香港舞蹈聯盟出版，共設藝術總監、編舞家、舞者、舞蹈教育工

作者及推動者、跨媒體舞蹈五個部分。雖然不直述舞種之別，舞蹈聯盟的策劃

卻間接反映出愈加穩固的香港舞蹈建制，尤其是三個政府資助舞團各據一方的

形勢。

《舞緣。舞故》以個案為體的歷史書寫一直沿用至今，８ 2019年文潔華編著

的《香港當代編舞家作品研究（1980-2010）：香港當代舞蹈歷史、美學及身

分探求》（下稱《作品研究》）也大致可歸為此類。９ 這兩本書的論述重點與

深度有所不同，但都聚焦且重合於去時未遠的研究對象。因為執筆者與編舞家

可謂同時代之圈內人，所以執筆者可以基於親身經歷或是兩者的訪問對答來撰

文。書中文章傾向綜合使用傳記體例與論說文字來分析作品，忠於編舞經歷與

作品文本的同時，也不乏撰稿者的個人印記。

總結而言，過往香港舞蹈的歷史書寫存在以下幾個顯著特徴：首先，它們都特

別關注「當代」（或稱為「同時代」）的舞蹈狀況，這種期待使得訪談變得方

便，可是細觀之下，訪談卻並非以瞭解過去為目標，反倒受限於提問框架。其

次，因為著眼點集中在「當代」，執筆者立足「當代」來回望的歷史只存有模

糊的輪廓，從而缺乏細節，機構與組織之成就往往代替了個人的生命體驗。

五十至七十年代之面貌在過去香港舞蹈的歷史書寫中並非沒有被觸及，反而這

段時期總是變得「理所當然」。如同呂大樂形容香港七十年代之「似曾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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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無論是否親歷過此年代，人們都會承認它的重要性，只是「在他們眼

中，七十年代的香港早有一個清晰的面貌，就算未有完全一致的理解，但大概

已有高度共識。這也就是說，香港人對於七十年代香港，有種想當然的看法，

不是很多人會覺得有需要對那個年代重新審視。」10

香港舞蹈歷史之論述也存在諸多「理所當然」，只是這個時間界限還要上溯至

五十年代。直至今日，業界與大眾對於香港舞蹈的基本認知還都持續籠罩在這

種特定的歷史話語下，李海燕在專論中就曾提及：

穿越三十年的時間跨度，卻有多於一位受訪者表示，在五十年代之前

「香港沒有舞蹈。」我對這個說法感到很好奇。舞蹈是一種身體表

達方式，有人類會有使用身體的機會，要舞蹈全然不存在，並非那麼

容易的事。那麼，言者是站在今天我們想象舞蹈的立場，否定自己成

為從業員之前的舞蹈存在嗎？八十年代香港成立了專業舞團和學院之

後，五、六十年代的舞蹈模式從中心移向邊緣。目前香港舞蹈界普遍

認同香港舞蹈發展歷史的劃時代轉向是專業化的開始……但鮮有分析

前專業化的舞蹈形態對後專業化發展的影響。11

李的疑問其實反映出：一、群體對建構歷史的主導性，儘管個人經歷與意見未

必完全一致，他們之間卻分享了某項共識；二、這種共識匯聚成特定的意識形

態，集中體現時人約定俗成的觀點和態度；三、假如將這種意識形態置於香港

舞蹈歷史構建的序列中考量，那麼它無疑是在為「線性的進步觀念」背書，論

述者不斷強調後來時期的革新與發展，隨之而來的結果便是忽略或簡化歷史。

具言之，在七十年代「專業化」與「非專業」斷裂前，老一輩的香港舞蹈從業

者已構建出強大的意識形態話語，即對何謂「舞蹈」、何謂「非舞蹈」的基本

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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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計劃」的研究對象並非憑空出現，這群目前仍在世的親歷者基本上都是

從五、六十年代開始發展舞蹈事業的，他們在新的舞蹈論述中被隱藏，甚至遭

到排斥，所處的社會位置則被專業人士所取代，但他們所秉信的理念中卻被新

進團體繼承。12 在此種意義上，「口述計劃」的特殊之處在於，兩位研究者需

要面對的是一個親歷者仍在世，但自己卻對其知之甚少的年代，所以研究者在

紀錄過程中需要不斷反省自己的預設框架和身分位置。

口述紀錄的過程批判

「口述歷史」的基底仍舊是「歷史」，口述的方式僅僅提供了進入歷史的切

口，隨著紀錄之進行，切口的擴張將持續牽扯出其它史料。對照盧偉力關於

「口述歷史」與「舞蹈評論」的兩項評價，其中既有可取之處，但也留下主體

錯置的嫌疑。他用來描述前者的「動態」，強調了受訪者的主體位置，以及受

訪者的口述與社會文化語境之關聯，採訪者的職責則在於根據訪談內容繼續加

以闡釋；然而，他接著卻說「舞蹈評論」強調整合與匯通，這裡明顯是將主體

置換為採訪者了。

隨著口述歷史的方法論逐步更新，學界達成的普遍共識是「訪談雙方在訪談的

創作上都負有責任，並且是共享著作權的。」13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西方，運

用口述對談來紀錄的傳統都可謂悠久，史家出於超常的好奇心，四處蒐集、佔

有各式各樣的史料，其目的卻始終圍繞於成就一家之言。如果我們要加強「動

態過程」的意義，那麼必須批判地審視訪問者與受訪者的互動。

我曾就口述紀錄之過程採訪李海燕，她向我介紹了執行「口述計劃」的基本情

況。研究員與每一位受訪者的交流時長約為四至六小時，最基礎的訪問全部以

面對面的形式進行，因此她們需要遠赴異地展開對話，在此之後，將會利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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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回訪來補闕不足。研究員在事前會準備資料，在盡可能瞭解受訪者的背景同

時，也慢慢建立起對受訪者身分的假定。設計某一假定在採訪過程中可謂利弊

參半，因為過程是否順利有賴於採訪者準備充分與否，然而，設定的框架也產

生了局限。在訪問的過程中，許多細節會被裁減；受到計劃主題的規範，採訪

者的重心則必須控制在表演藝術層面，非關於此的信息將會在最後的文章中被

省略。回憶起具體的過程，李也承認訪談不會完全朝著最初的計劃進行，訪問

的內容總是在進行過程中不斷突破想象，換言之，「一個訪談者必須隨時準備

放下事前曾仔細預備過的問題，跟著受訪者走向無從預知的道途，並且經常以

發問、引導、勸誘和挑戰的方式來協助受訪者。」14

《拾舞話》的最終形式是基於十位受訪者口述紀錄而寫成的獨立文章，它們一

致地沒有收錄採訪者提出的問題，反而是讓受訪者的回答以不間斷的敘述形式

呈現出來。對於此種形式，口述歷史學界一直爭議不絕：

這種略去意見交換環節的採訪形式埋沒了採訪者和受訪者之間的關

係，這樣會顯著影響話題討論。人們在回答問題時，會談論或提供本

不打算自願或自發提供的問題或信息。受訪者通常會根據採訪者的年

齡、種族、性別和地位調整他們的回答方式，並提供自認為採訪者想

要聽到的答案，以符合對這次採訪的理解。15

那麼，將紀錄做成一問一答的方式就能確保口述過程維持動態嗎？我們可以參

考《舞緣。舞故》採訪者設置的一系列問題。施素心在訪問獨立編舞時，第一

條問題都是「你會怎樣描述一九九七這件回歸大事？」緊接著又問及這個特定

年份與政治事件對藝術家的工作有無影響。16 在轉錄不同人的答案後，訪問者

在最後寫道：「總結這些訪問告訴我們，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這件以往大家過

分預期的事件，對這些獨立藝術家的工作沒有帶來太大影響。儘管之前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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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實際上，在中國一國兩制的理念統治下的香港，無論在舞蹈製作、表演

和尋找出品人方面都沒有明顯的改變。」17 施提問的方式可以總結為：一是她

會對不同人都問相同問題；二是所有列舉的問題並不是有機且連續的。相反，

她的問題只是為了服務特定主題而設，宗旨不在於探尋受訪者未知的經歷，採

訪者對歷史事實也似乎不感興趣，更多是竭盡全力引導編舞說出對指定事件的

感受。

我在這裡提到「事實」在口述歷史中的重要性，並非一廂情願地認為受訪者

所提供的資料就全然可信。當口述紀錄觸及記憶時，必然發生一定的扭曲，研

究者需要保持警覺，審視受訪者提供的資訊不一定能成為可靠證據。與此同

時，我們也需要意識到記憶本身的局限性——受訪者是否親眼見證，還是道聽

塗說？受訪者對甚麼事物記憶深刻，對甚麼又感情淡薄？受訪者自身是否具有

偏見，他與其他人是否存在利益衝突？策劃人黃建宏在《拾舞話》前言中也強

調，「口述計劃」不僅要觀察受訪者的記憶，還要看他們如何記憶，以及對記

憶的評價：

我們希望從各位前輩的記憶中提取不同角度的觀點，以一個有溫度的

口述歷史方式，建構香港舞蹈早期發展史料。我們關心的不單是事

件及事實，更希望從各位舞蹈界前輩口中發掘當時親歷其境的個人感

受、觀點和意見，保留舞蹈發展的多樣性紀錄。考慮到口述歷史的性

質，我們亦補充了不同來源的資料，作為口述觀點的對照及互補。18

然而，我們還是不能將《拾舞話》「拾話」提供的文字直接當成受訪者的記憶

結構。李海燕曾坦承《拾舞話》預設的讀者不屬於專業研究人員，她也意識到

計劃的口述記錄並不能作為原始材料直接使用，因為其中編輯的成分較重。儘

管如此，「口述計劃」仍然提供了一個重新觀察口述紀錄是如何被編織出來的

窗口。《拾舞話》中有意調整了受訪者自身的邏輯，在對比「口述歷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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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完整視像資源後，讀者可以在兩者之間發掘其張力，也可以嘗試還原較

為貼近受訪者記憶結構的歷史事實。

技術設備的革新曾令到口述歷史這一學科得以突破自身，從蠟筒、黑膠、卡

帶，再到運用錄像機器，設備的儲存與分享越來越方便，將錄音轉錄的方式也

更加公開。採訪者不再將紀錄放在檔案室內，網路提供給公眾都可以參與檢視

的平台。目前「口述歷史網站」提供兩種不同類型的影像紀錄：一種是較為完

整的（儘管仍然存在剪接的痕跡，多有不連貫之處）；另一是經過研究員篩選

編輯的簡短精華版。

接下來，我將以吳世勳的口述紀錄之首幾段為基礎，透過對比兩種不同媒介紀

錄的差異來提供一種批判使用口述歷史的途徑。

在香港做口述紀錄一定會面臨口頭語轉錄為書面語的挑戰。一些粵字俗語在文

章中就沒有出現，如形容走難的「趯更」。一些表達心情的詞語也被轉化為通

俗易懂的詞，例如吳在講述自己逃離共產黨軍隊的決定時，文章紀錄為「後

來我在軍中又覺得不太好」，吳其實用的是「唔過癮」。他一邊回憶當時的心

態，卻連續說了幾次「唔係…唔係…唔係幾……過癮」，言語間的斷裂透露出

受訪者也在尋找詞彙來合理那次當「逃兵」的經歷。「逃兵」一詞本來從未出

現在吳自己的敘述中，反倒是林喜兒本能跳出來一句：「即係逃兵咯，係嗎？」

吳對此沒有作出任何評斷，而是開始轉向他前往正氣劇團的故事。

受訪者的言語邏輯是紀錄文章與影像紀錄差異最大的地方。文章寫受訪者「（十六

歲）加入了黃埔軍校附屬的訓練班學打電報，十七歲畢業成為少尉」，吳在錄

像中並未說入讀軍校具體學習甚麼，直到後來被共軍俘獲，他纔強調自己沒有

透露「學過」打電報。我好奇此處的言語邏輯，吳究竟是在甚麼情況下纔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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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學電報的經歷，從錄像看來，成為敵軍俘虜一事至關重要，否則他不會將此

添加進黃埔軍校的經驗中。

除此之外，錄像中還常常能見到採訪者的追問，她們將一些受訪者本不在意的

細節重新擺上檯面。李在採訪中幾次諮詢吳對芭蕾舞的看法：一次是與中國舞

的比較；一次是在面試長城電影公司時選擇跳蘇聯舞（吳稱其為「傻矮仔」）的

原因；一次是詢問當時香港舞蹈的整體狀況。吳回答最後一個問題時說：「後

來香港的生活水平漸漸提高，大眾的收入高了，也多了人學芭蕾舞，還有學鋼

琴，好像是一種身分象徴」，在此前一句是，「女同學一般是英國人的子女，

中國人就多數是富家女」。以上回答本來出現在完整錄像約一個小時的地方，

在文章紀錄中卻被前置在第一部分「從軍隊到芭蕾舞學校」，這反映出研究者

以人生歷程的順序取代了受訪者自己的言語邏輯。與此同時，文章紀錄也可能

會遺漏受訪者心裡在乎的一些瑣事，錄像反而會透露這些微小的意見。吳三不

五時就會提到與薪酬相關的資訊，當他講到參加左派工會是義務時，便會加句

「冇錢噶！」當說到去芭蕾舞學校上課，他也會強調男孩跳舞不用交學費；之

後他還提到在長城工作、被邵氏電影公司挖角，無論最終決定如何，薪酬都會

是他關注的生存條件之一。

以上對比的大部分內容都未必與舞蹈創作直接相關。但這恰好可以引發思考

另一個問題——有關「舞蹈」的「口述紀錄」究竟在「紀錄」甚麼？無論是閱

讀文字還是觀看錄像，我們仍然無法完全想象到吳世勳所講述的獨門拉筋、

一字馬究竟有甚麼身體竅門。整套「口述紀錄」偏向「檔案記憶」（archival 

memory）之特性，其優勢在於擁有穩定的載體而不用懼怕時空隔閡；面對

這類記憶，我們可以從受訪者身上分離出的「知識」本身，這將區別於後人

的闡釋、解讀。與之相對，「劇目」（repertoire）所代表的「具身記憶」

（embodied memory）則是另一種轉瞬即逝且不可複製的知識（ephem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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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onreproducible knowledge），它要求參與者通過實際的「在場」

（presence）與切身的「轉換」（transmission）來完成對知識的發現與再

創。19 

餘論：舞蹈生態的消失與復原

黃建宏曾使用「多樣性紀錄」來描述十位受訪者口中的五十至七十年代舞蹈生

態。的確，我們還需要注意個人歷史與集體歷史之間的關聯，同時摒棄一種想

當然的觀念，即十人記憶之總和就是那一刻舞蹈歷史之全貌。「集體歷史」不

止於此，它還包括一些象徴性的符號，學者常常會指出某一地景、慶典是集體

觀念的載體。20 那麼，如何找尋受訪者共享的記憶呢？在探求的同時，我們甚

至可以質疑是否存在一個實在的「舞蹈界」？ 

假如我們進一步追究「口述計劃」的來龍去脈，這種多樣性將會逐步浮現。譬

如說，《拾舞話》的十位受訪者是怎樣確定的？根據李的講述，在初期確定受

訪對象時，按照目下香港舞蹈界對舞種之定義來確定對象的方式並不可行，研

究者依然需要藉助固定機構所累積的資源和網絡。幾個重要的方式包括：一、

熟人的資訊，當時任職城市當代舞蹈團的陳德昌提供了相應的線索，但研究者

還是需要自己尋找渠道聯繫受訪者。二、仍在運作的機構，例如香港華人革新

協會，以及香港舞蹈總會和香港舞蹈聯會等。根據李提供的信息與口述紀錄，

我在專業化前後的舞蹈生態之間反而看到了一種延續性，這體現在十位受訪

者的身分背景中，例如，吳世勳、郭世毅、鄭偉容、劉兆銘都是香港舞蹈總會

創辦者或成員。郭亦是芭蕾舞學會的創辦者，香港芭蕾舞團之成立便是源於學

會內部產生分歧；吳景麗是香港青年芭蕾舞團的早期骨幹成員，與校際舞蹈節

關係密切。其它左派團體和各類電視電影公司則提供了另外的線索。21 從此看

來，滾雪球一般的研究方式，正是順應了七十年代以前的文藝體系逐漸消失或

已然經過改造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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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不倦地追求個體經驗與群體身分之間的關聯，「我們把當事人的行為歸為

到他們的生活史中；再把他們的行為歸位到他們所屬的那個社會場景下的歷史

中。個人生活的敘述，是相互關聯的一組敘述的一部分；它被鑲嵌在個人從中

獲得身分的那些群體的故事中。」22 但與持續存在的田野調查中的口述歷史不

同，訪問表演藝術人員的缺憾是，五十至七十年代從事舞蹈事業的人群已隨著

社會變遷而分解、離散，延續至今的舞蹈組織已不復當時面貌。

在已然破碎的舞蹈生態面前，我們如何可以將其復原？縱觀受民政事務局

計劃資助的歷年項目，其中只有極少數以歷史、文獻、檔案為研究主題，

「口述計劃」更是所有舞蹈團體申請中的孤例。在現今以製作藝術品為導向

（production-based）的香港舞蹈生態中，回顧歷史仍是一種奢侈。「口述

計劃」讓我們見證了一場舊時舞蹈生態結構復甦的過程，儘管歷史不應在懷舊

中沉溺而妄圖將其複製，但它至少讓舞蹈歷史與公眾的距離縮短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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